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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臺南市心理治療(諮商)所輔導訪查表 

 

第一章 行政管理 
 

項目 內容 查核結果 

1.1 人員管理  

1.1.1 臨床(諮商)心理師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，並佩戴執

業執照。 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 

1.1.2 支援臨床(諮商)心理師是否有依規定報備【檢視報

備公文或線上下載文件】。 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 

1.1.3 無容留未具臨床(諮商)心理師資格人員擅自執行臨

床(諮商)心理師業務。 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 

1.1.4 心理師執行業務之紀錄應載明個案當事人基本資料 

(如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及地址)、執行臨床(諮商)心理業務之情形及日期。 
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 

[宣讀事項] 
1. 心理師執行業務發現個案當事人疑似罹患精神官能症、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能不全疾病時，應予轉診。 

2. 心理師或其執業機構之人員，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個案當事人之秘密，不得無故洩漏。 

3. 心理師執行業務時，不得施行手術、電療、使用藥品或其他醫療行為。 

4. 心理師執行業務時，應尊重個案當事人之文化背景，不得因其性別、族群、社經地位、職業、年齡、語

言、宗教或出生地不同而有差別待遇；並應取得個案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，及告知其應有之權益 

。 

1.2 機構管理  

1.2.1 心理治療(諮商)所應將其開業執照、收費標準及臨

床(諮商)心理師證書，揭示於明顯處。 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 

1.2.2 心理治療(諮商)所對於執行業務之紀錄及醫師開具

之診斷、照會或醫囑，應妥為保管，並至少保存 

10年。 
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 

1.2.3 心理治療(諮商)所收取費用，應開給收費明細表及

收據。 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 

1.2.4 心理治療(諮商)所之市招應符合心理師法第27條規

定。 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 

[宣讀事項] 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之廣告內容，以下列事項為限： 

一、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之名稱、開業執照字號、地址、電話及交通

路線。 

二、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之姓名及其證書字號。

三、業務項目。 
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宣播之事項。 

非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，不得為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廣告。 

基本資料核對 
 

項目 內容 查核結果 

2.0 若貴所資料有變動，請於下列欄位更正，俾利更新  

2.0.0 貴所基本資料是否正確 □基本資料正確□基本資料修正 
 

訪查結果 □未判定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限期改善□不合格□不知去向□查無營業事實□歇停業□其它□免查核 

輔導訪查紀錄  負責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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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責人 簽名處  

訪查輔導人員  

訪查日期  

限期改善日期  
 


